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街道沈半路223号睿勤商务中心A座712室

森玖捌捌（杭州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7342221

申 请 人

浙江英普律师事务所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42类：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；包装设计；服装设计；计算机软件设计；软件即服务（SaaS）；

多媒体产品的设计和开发；为他人开发产品；计算机软件的编写和更新；手机应用软件的设计

和开发；平面美术设计

申请日期 2025年08月29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02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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